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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艺术基金面向社会接受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的公开申报，

组织专家评审和项目监管。

申报主体承诺：

本申报表及其他附件所填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

权等权利，并遵守国家艺术基金的相关规定。如获得项目资助，本申报表将作为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资助协议书》附件，具有法律约束力。如填写的内容不真实，

愿意承担相关责任与后果。

申报主体： （盖章）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填写前请先登录国家艺术基金网站(http://www.cnaf.cn ),下载《国家艺术基金章程》、《国

家艺术基金项目资助管理办法》《国家艺术基金 2014 年度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

目申报指南》、《国家艺术基金 2014 年度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表》等文

件。请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填写申报表,所填内容务必真实、准确，不要漏填、错填。

2、登录国家艺术基金网站 “国家艺术基金网上申报管理系统”，按申报指南要求，在网上填写

《资助项目申报表》进行申报。

3、请按《国家艺术基金美术、书法、摄影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指南》中的规定提交相关附件

材料。

4、网上填报完成后，用 A4 纸打印本申报表，于左侧装订成册，提交时一式三份。请在申报受

理规定时间内将申报表和其它相关附件邮寄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南大街 1号友谊宾馆雅园公寓 64411 房间，邮编：100873，电话：400-025-9525）。提交

的各类材料均不予退回，请申报者自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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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个人申报）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证件

类型 政治面貌

号码 申报主体所在地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电子邮箱

邮编 通讯地址

固定电话 手机

申报主体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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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情况（一）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

类型

工作单位 号码

职务 职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固定电话 手机

推荐人

艺术简介

推荐意见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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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情况（二）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

类型

工作单位 号码

职务 职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固定电话 手机

推荐人

艺术简介

推荐意见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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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情况（三）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

类型

工作单位 号码

职务 职称

通讯地址 邮编

固定电话 手机

推荐人

艺术简介

推荐意见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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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艺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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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

项目名称

创作题材

历史□ 革命历史□ 重大现实□ 生活□ 民族□ 工业□

农业□ 都市□ 乡土□ 军旅□ 青少年□ 科幻□ 神话□

传奇□ 其它__________ (可多选)

艺术种类
中国画□ 油画□ 版画□ 雕塑□ 水彩（粉）画□ 漆画□

工艺美术□ 书法□ 摄影□ 其它__________

作品尺寸 _____cm×____cm ×____cm 作品材质

预期完成时间

主题思想、创作构思和艺术特色（如填写不下，可顺延，下同）：

附件材料：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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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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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费预算

请根据项目经费情况如实填写。 单位： 千元

申报

经费

（1）

地方财

政资金

（2）

其他

基金

（3）

社会

赞助

（4）

单位自

筹资金

（5）

合计

总计

一、直接费用

（一）写生费

1、住宿（天数）

2、伙食

3、交通

4、其他

（二）创作费

1、材料费

2、资料收集费

3、其他

二、不可预测费用

说明：1、表中住宿、伙食、交通费用的预算填报，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执行。

2、申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金额填写在第（1）列申报经费中；如果项目同

时有其他资金支持的，请分列填写在第（2）-（5）列中。

申请资助金额

小 写 大 写


